
附件2:

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报考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        

报考岗位：                                        报考岗位代码：

	姓    名
	
	性别
	
	民    族
	
	相

片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现户籍地
	     省    市（县）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所学专业

代码 
	

	学    历
	
	学    位
	

	与应聘岗位相 关的工作经验
	

	学习、工作经历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工作或学习、任何职，从中学开始，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
	


	家庭

成员

及

主要 社会 关系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及职务
	户籍所在地

	
	
	
	
	

	有何

特长

及

突出

业绩 
	

	奖惩

情况


	

	报名

人员

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如有不实之处，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报名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填报注意事项

1.应聘人员必须填写报名表，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完全责任。如发现虚假信息，取消应聘或聘用资格。

2.“报考岗位”和“报考岗位代码”栏，须严格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教研人员岗位表》（以下简称《岗位表》）填写。

3.《岗位表》学科专业要求为二级学科的，如果学历（学位）证书或相关证明材料的学科专业为一级学科，需在所学专业、所学专业代码两栏填写内容后加括号备注本人所学二级学科名称和代码。如：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0101（010101）。
4.“学习、工作经历”栏应按时间先后顺序，从中学开始，填写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学习或工作、任何职。大学以来的学习经历，须填写学校、院系、专业名称。

5.为准确审核是否构成回避关系，不得漏填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等情况必填。没有工作单位的工作单位及职务填写为：家庭住址+居民。如有亲属、导师在我校（院）工作，请在表中此栏如实填报。

6.报名期间，应聘人员如更改报考岗位，需重新发送报名表等全部规定材料，并在邮件主题注明“招聘岗位代码+姓名+前次报名作废，以此件为准”，如“J01+张三+前次报名作废，以此件为准”。报名时间截止后，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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